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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泰如意守卫盾（露颖）重大疾病保险 

产品说明书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产品”指“信泰如意守卫盾（露颖）重大疾

病保险”，“本合同”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信泰如意守卫盾（露颖）重大疾病保险合同”。为便于您了解和购买本产品，请您认真阅读本产品说

明书。本产品说明书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时参考，具体内容以保险条款为准。 

 

一、产品基本特征 

（一）投保范围 

本公司接受的本合同投保年龄为出生满二十八日至六十周岁，但须符合本公司当时的投保规定。 

（二）保险期间 

本合同保险期间为终身，自本合同生效日零时起至被保险人身故时止，并载明于保险单上。 

（三）交费方式 

本合同保险费的支付方式为一次支付全部保险费或分期支付保险费。分期支付保险费的，交费期间为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或三十年。 

本合同的交费期间由您和我们约定，并载明于保险单上。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您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在每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支付其余各期保险费。 

（四）等待期 

自本合同生效日或最后复效日（以较迟者为准）起一百八十日内（含第一百八十日）为等待期。 

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初次患本合同所定义的中症疾病、轻症疾病
1
（无论一种或多种）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和豁

免保险费的责任，且该一种或多种疾病的保险责任终止。 

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初次患本合同所定义的重大疾病
2
（无论一种或多种）、身故或全残

3
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

责任并退还您所支付的本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本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导致初次患本合同所定义的轻症疾病、中症疾病、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身故或全残的，无等待期。 

（五）本产品保障的疾病 

本合同所保障的轻症疾病共 50 种，轻症疾病名称参见本产品条款“2.3 轻症疾病名称”，其中前 3 种轻症疾病与《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

用规范（2020 年修订版）》中轻度疾病的疾病名称和疾病定义保持一致，其他轻症疾病为本公司增加的轻症疾病。轻症疾病的定义详见本产品条款

“10.1 轻症疾病定义”。 

本合同所保障的中症疾病共 25 种，中症疾病名称参见本产品条款“2.4 中症疾病名称”。中症疾病的定义详见本产品条款“10.2 中症疾病定

义”。 

本合同所保障的重大疾病共 120 种，重大疾病名称参见本产品条款“2.5重大疾病名称”，其中前 28 种重大疾病与《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

用规范（2020 年修订版）》中重大疾病的疾病名称和疾病定义保持一致，其他重大疾病为本公司增加的重大疾病。重大疾病的定义详见本产品条款

“10.3 重大疾病定义”。  

本合同所保障的少儿特定重大疾病共 10种、少儿罕见重大疾病共 5 种，均属于本合同所保障的重大疾病范畴。 

（六）保险责任 

本合同的保险责任分为基本保险责任和可选保险责任，您可以单独投保基本保险责任，也可以在投保基本保险责任的基础上投保可选保险责任，

但不能单独投保可选保险责任。保险责任一经确定，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不得变更。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1.基本保险责任 

本合同的基本保险责任包括“轻症疾病保险金”、“中症疾病保险金”、“重大疾病保险金”和“被保险人轻症疾病、中症疾病或重大疾病豁免

保险费”四项。 

（1）轻症疾病保险金（基本责任）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初次患本合同所定义的轻症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并在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
4
内

被专科医生初次确诊的，我们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30%给付轻症疾病保险金，该一种或多种轻症疾病的保险责任终止，其余轻症疾病的保险责任继

                                                        
1 “初次患本合同所定义的中症疾病、轻症疾病”释义详见本产品条款释义中的“11.5 初次患本合同所定义的中症疾病、轻症疾病”。 
2 “初次患本合同所定义的重大疾病”释义详见本产品条款释义中的“11.6 初次患本合同所定义的重大疾病”。 
3 “全残”释义详见本产品条款释义中的“11.7 全残”。 
4 “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释义详见本产品条款释义中的“11.9 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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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有效。 

本合同轻症疾病保险金和中症疾病保险金的累计给付次数合并计算，累计给付次数以六次为限。 

被保险人因同一疾病原因、同次医疗行为或同次意外伤害事故，初次患本合同所定义的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轻症疾病并在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

内被专科医生初次确诊，我们仅按一种轻症疾病给付轻症疾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申请理赔时同时符合“轻症疾病保险金”和“中症疾病保险金”保险责任，则我们仅承担“中症疾病保险金”的给付责任；若被保

险人在申请理赔时同时符合“轻症疾病保险金”和“重大疾病保险金”保险责任，则我们仅承担“重大疾病保险金”的给付责任；若被保险人在申请

理赔时同时符合“轻症疾病保险金”、“中症疾病保险金”和“重大疾病保险金”保险责任，则我们仅承担“重大疾病保险金”的给付责任。 

（2）中症疾病保险金（基本责任）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初次患本合同所定义的中症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并在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内

被专科医生初次确诊的，我们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60%给付中症疾病保险金，该一种或多种中症疾病的保险责任终止，其余中症疾病的保险责任继

续有效。 

本合同中症疾病保险金和轻症疾病保险金的累计给付次数合并计算，累计给付次数以六次为限。 

被保险人因同一疾病原因、同次医疗行为或同次意外伤害事故，初次患本合同所定义的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中症疾病并在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

内被专科医生初次确诊，我们仅按一种中症疾病给付中症疾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申请理赔时同时符合“中症疾病保险金”和“重大疾病保险金”保险责任，则我们仅承担“重大疾病保险金”的给付责任。 

（3）重大疾病保险金（基本责任）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初次患本合同所定义的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并在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内

被专科医生初次确诊的，我们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00%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项保险责任终止。若您在投保时选择投保了可选保险责任“第二

次重大疾病保险金”，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该一种或多种重大疾病的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责任终止，其余重大疾病的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责任

继续有效。 

我们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后，本合同现金价值减少至零，本合同其他保险责任约定如下： 

①我们不再承担本合同与重大疾病保险金所对应的重大疾病同组（分组参见附表《重大疾病与中症疾病、轻症疾病的除外对应表》）的中症疾病

的“中症疾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 

②我们不再承担本合同与重大疾病保险金所对应的重大疾病同组（分组参见附表《重大疾病与中症疾病、轻症疾病的除外对应表》）的轻症疾病

的“轻症疾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 

③若您在投保时选择投保了可选保险责任“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我们不再承担本合同“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因同一疾病原因、同次医疗行为或同次意外伤害事故，初次患本合同所定义的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重大疾病并在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

内被专科医生初次确诊，我们仅按一种重大疾病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 

➢ 少儿特定重大疾病额外保险金 

若我们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所对应的重大疾病属于本合同所定义的少儿特定重大疾病，且该重大疾病初次确诊日在被保险人年满十八周岁的保单

周年日前（不含十八周岁对应的保单周年日）的，我们在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的基础上，额外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00%给付少儿特定重大疾病额

外保险金，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本合同少儿特定重大疾病额外保险金的给付次数以一次为限。 

➢ 少儿罕见重大疾病额外保险金 

若我们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所对应的重大疾病属于本合同所定义的少儿罕见重大疾病，且该重大疾病初次确诊日在被保险人年满十八周岁的保单

周年日前（不含十八周岁对应的保单周年日）的，我们在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的基础上，额外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200%给付少儿罕见重大疾病额

外保险金，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本合同少儿罕见重大疾病额外保险金的给付次数以一次为限。 

若您在投保时未选择投保可选保险责任“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我们给付了重大疾病保险金且我们给付轻症疾病保险金和中症疾病保险金的

累计给付次数达到六次的，本合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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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被保险人轻症疾病、中症疾病或重大疾病豁免保险费（基本责任）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初次患本合同所定义的轻症疾病、中症疾病或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并在本

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内被专科医生初次确诊的，我们将豁免自被保险人初次确诊疾病以后按照本合同约定应当交纳的各期保险费。本合同豁免的保险

费视为您已交的保险费。 

2.可选保险责任 

本合同的可选保险责任包括“重大疾病额外保险金”、“特定重大疾病扩展保险金”、 “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 和“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四

项，您可以在投保基本保险责任的基础上投保其中的一项或多项。 

（1）重大疾病额外保险金（可选责任） 

若我们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所对应的重大疾病初次确诊日在本合同第五个保单周年日（含第五个保单周年日）后且在被保险人年满八十周岁的保

单周年日前（不含八十周岁对应的保单周年日）的，我们在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的基础上，额外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00%给付重大疾病额外保险

金，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本合同重大疾病额外保险金的给付次数以一次为限。 

（2）特定重大疾病扩展保险金（可选责任） 

本合同的特定重大疾病扩展保险金责任包括“第二次重度恶性肿瘤保险金”和“第二次特定心脑血管疾病保险金”。 

➢ 第二次重度恶性肿瘤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内被专科医生初次确诊本合同条款中“10.3 重大疾病定义”中的“恶性肿瘤——重度”，且针对该疾病我们已

经按约定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后，再次患本合同所定义的“恶性肿瘤——重度”（无论一种或多种）并在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内被专科医生再次确

诊的，我们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50%给付第二次重度恶性肿瘤保险金，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本合同第二次重度恶性肿瘤保险金的给付次数以一次为限。 

第二次确诊的“恶性肿瘤——重度”确诊日须距重大疾病保险金对应的“恶性肿瘤——重度”确诊之日起已满三年，且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①与初次确诊的“恶性肿瘤——重度”属于不同的病理学及组织学类型； 

②为初次确诊的“恶性肿瘤——重度”的复发、转移或扩散，并且在复发、转移或扩散之前，初次确诊的“恶性肿瘤——重度”已达到临床完全

缓解。所谓临床完全缓解是指经物理检查、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等证实初次确诊的“恶性肿瘤——重度”病灶已消失。此情况下，理赔时需提供

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内的专科医生开具的医疗证明以及相应的影像检查和/或实验室检查的证据； 

③初次确诊的“恶性肿瘤——重度”仍持续。持续指初次确诊的“恶性肿瘤——重度”未到达临床完全缓解，经物理检查、实险室检查、影像学

检查等证实初次确诊的“恶性肿瘤——重度”仍然持续存在。此情况下，理赔时需提供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内的专科医生开具的医疗证明以及相应

的影像检查和/或实验室检查的证据。 

对于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日前所患的“恶性肿瘤——重度”，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再次确诊该疾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第二次重度恶性肿瘤保

险金的责任。 

➢ 第二次特定心脑血管疾病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内被专科医生初次确诊本合同条款中“10.3 重大疾病定义”中的“较重急性心肌梗死”、“冠状动脉搭桥术（或

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或“严重脑中风后遗症”，且针对该疾病我们已经按约定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后，再次患该疾病并在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

构内被专科医生再次确诊的，我们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50%给付第二次特定心脑血管疾病保险金，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本合同第二次特定心脑血管疾病保险金的给付次数以一次为限。 

若我们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所对应的重大疾病为“较重急性心肌梗死”，则第二次确诊“较重急性心肌梗死”疾病的确诊日须距重大疾病保险金

对应的“较重急性心肌梗死”疾病确诊之日起已满三年。 

若我们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所对应的重大疾病为“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则第二次确诊“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

动脉旁路移植术）”疾病的确诊日须距重大疾病保险金对应的“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疾病确诊之日起已满三年。 

若我们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所对应的重大疾病为“严重脑中风后遗症”，则第二次确诊“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疾病的确诊日须距重大疾病保险金

对应的“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疾病确诊之日起已满三年，且须由颅脑显影或影像学检查证实与初次确诊的脑中风相比为新一次的中风，并符合本合同

所定义的重大疾病中“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的定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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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日前所患的“较重急性心肌梗死”、“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或“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疾病，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再次确诊该疾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第二次特定心脑血管疾病保险金的责任。 

被保险人因同一疾病原因、同次医疗行为或同次意外伤害事故，导致患本合同所定义“较重急性心肌梗死”、“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脉

旁路移植术）”和“严重脑中风后遗症”中的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疾病并符合第二次特定心脑血管疾病保险金给付条件的，我们仅按一种疾病给付第

二次特定心脑血管疾病保险金。 

（3）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可选责任） 

我们按约定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后，若被保险人初次患本合同保险责任仍继续有效的其余任意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并在本公司认可的医

疗机构内被专科医生初次确诊，我们按如下公式计算并给付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给付比例 

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给付比例如下表所示： 

被保险人“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对应的重大疾病确诊

之日距“重大疾病保险金”对应的重大疾病确诊之日间隔 

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

给付比例 

不满 1年 0% 

满 1 年但不满 2年 20% 

满 2 年但不满 3年 40% 

满 3 年但不满 4年 60% 

满 4 年但不满 5年 80% 

满 5 年 100% 

我们给付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后，本合同其他责任约定如下： 

①我们不再承担本合同与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所对应的重大疾病同组（分组参见附表《重大疾病与中症疾病、轻症疾病的除外对应表》）的中

症疾病的“中症疾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 

②我们不再承担本合同与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所对应的重大疾病同组（分组参见附表《重大疾病与中症疾病、轻症疾病的除外对应表》）的轻

症疾病的“轻症疾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 

若您在投保时选择投保了可选保险责任“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我们给付了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且我们给付轻症疾病保险金和中症疾病保

险金的累计给付次数达到六次的，本合同终止。 

（4）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可选责任）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身故或全残，且身故或全残发生在被保险人年满十八周岁的保单周年日前（不含十

八周岁对应的保单周年日）的，本合同终止，我们按本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的100%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身故或全残，且身故或全残发生在被保险人年满十八周岁的保单周年日及以后的，

本合同终止，我们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00%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本合同“重大疾病保险金”与“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不可兼得，即若本公司给付上述两项保险金中的任何一项，则其余一项保险金将不再给付。 

（七）责任免除 

1.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发生本合同所定义的轻症疾病、中症疾病、重大疾病，或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但本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7）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8）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9）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但本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发生本合同所定义的轻症疾病、中症疾病、重大疾病，或导致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退还本

合同的现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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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发生本合同所定义的轻症疾病、中症疾病、重大疾病，或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

同的现金价值。 

2.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八）其他免除保险责任条款 

除以上责任免除外，本产品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本公司责任的条款，详见本产品条款中“1.5 犹豫期”、“4.1 合同效力的中止”、“6.2 如实告

知”、“7.2 保险事故通知”、“9.1 年龄确定与错误处理”、“10 疾病定义”、“11 释义”中加粗显示的内容，请您务必特别注意。 

（九）保单利益 

1.宽限期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若您到期未支付保险费，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的次日零时起六十日为宽限期。

宽限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仍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减您欠交的保险费。 

您在宽限期届满后仍未支付保险费的，本合同自宽限期届满的次日零时起效力中止。 

2.保单质押贷款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且犹豫期满后，您可以申请并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办理保单质押贷款。若本合同包含以身故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责任，您

申请保单质押贷款应事先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 

保单质押贷款最高金额不得超过申请贷款时本合同现金价值的百分之八十扣除各项欠款、贷款本金及利息后的余额，且每次贷款期限不超过六个

月。贷款利率按本合同约定利率计算，由我们参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确定并宣布，宣布时间为每年的一月一日和

七月一日。在贷款期限内，利息按贷款期限开始之日时我们最近一次已宣布的本合同约定利率计算。 

您可以随时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本金及利息，但最迟应在贷款期限届满日偿还。未能按期偿还的，利息将于贷款期限届满之次日并入贷款本金金

额中，视同为重新保单质押贷款，并以原贷款期限作为新的贷款期限重新开始计息。在新的贷款期限内，贷款利息按原贷款期限届满之次日我们最近

一次已宣布的本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若贷款本金及利息在新的贷款期限届满日仍未偿还的，贷款本金、贷款期限和利率将按上述方法重新确定。 

当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其他各项欠款及利息达到本合同的现金价值时，本合同效力中止。本合同效力的中止及恢复适用本产品条款中“4.1 合同

效力的中止”及“4.2合同效力的恢复”的规定。 

我们在给付各项保险金、退还现金价值或保险费时，若您有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及利息或其他未还清款项时，我们将先扣除上述欠款及相应利息。

本合同未还款项的扣除适用本产品条款中“9.4 未还款项的扣除”的规定。 

3.保险费的自动垫交 

您在投保时选择保险费自动垫交方式的，分期支付的保险费若超过宽限期仍未支付，如本合同在宽限期开始前一日的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及利

息后的余额足以垫付到期应付保险费，我们将为您自动垫交到期应付保险费，本合同继续有效，所垫交的保险费视同保单质押贷款，并按本合同约定

利率计算利息；不足以垫交到期应付保险费的，不进行保险费的自动垫交。 

当所垫交的保险费及利息加上其他各项欠款及利息达到本合同现金价值时，本合同效力中止。本合同效力的中止及恢复适用本产品条款中“4.1

合同效力的中止”及“4.2合同效力的恢复”的规定。 

您在保险费自动垫交开始后申请结束保险费的自动垫交的，须补交所垫交的保险费及利息。 

若本合同有附加保险合同，除附加合同另有约定以外，则保险费的自动垫交也包括附加保险合同的到期应付保险费。 

4.未还款项的扣除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我们在给付各项保险金、退还现金价值或保险费时，若您有欠交的保险费、未偿还的保单质押贷款及利息或其他未还清款

项，我们将扣除上述欠款及相应利息。 

 

二、犹豫期及退保 

为充分保障您的权益，本合同设有犹豫期。自您签收本合同次日零时起十五日为犹豫期。请您认真审阅本合同条款，在犹豫期内您可以申请解除

本合同。我们将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并且我们对本合同终止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 

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合同的，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现

金价值。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本公司退还的那部分金额。本合同各保单年度末的现金

价值载明于本合同现金价值表。若已发生过保险金给付的，我们不接受您解除本合同的申请。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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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益演示 

信先生经过研究，为其 0周岁儿子投保《信泰如意守卫盾（露颖）重大疾病保险》， 选择投保基本保险责任和全部可选保险责任，20 年交费，基本保险金额 50 万元，年交保险费 9,165 元。本合同的保单利益演示如下： 

单位：元 

保

单

年

度 

期

末

年

龄 

年交保

险费 

累计已交

保险费 

基本保险责任 可选保险责任 

现金价值 

（退保金） 轻症疾病

保险金 

中症疾病

保险金 

重大疾病保险金 

重大疾病

额外保险

金 

特定重大疾病扩展保

险金 
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 

身故或全

残保险金 重大疾

病保险

金 

少儿特定

重大疾病

额外保险

金 

少儿罕见重

大疾病额外

保险金 

第二次重

度恶性肿

瘤保险金 

第二次特

定心脑血

管疾病保

险金 

被保险人“第二次重大疾病保险金”对应的重大疾病确诊之日距“重大疾

病保险金”对应的重大疾病确诊之日间隔 

不满 1年 
满 1 年但

不满 2年 

满 2 年但

不满 3年 

满 3 年但

不满 4年 

满 4 年但

不满 5年 
满 5 年 

1 1 9,165 9,165 150,000 300,000 500,000 500,000 1000,000 0 750,000 750,000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9,165 360 

2 2 9,165 18,330 150,000 300,000 500,000 500,000 1000,000 0 750,000 750,000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18,330 785 

3 3 9,165 27,495 150,000 300,000 500,000 500,000 1000,000 0 750,000 750,000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27,495 1,485 

4 4 9,165 36,660 150,000 300,000 500,000 500,000 1000,000 0 750,000 750,000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36,660 4,830 

5 5 9,165 45,825 150,000 300,000 500,000 500,000 1000,000 0 750,000 750,000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45,825 8,450 

6 6 9,165 54,990 150,000 300,000 500,000 500,000 1000,000 500,000 750,000 750,000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54,990 12,290 

7 7 9,165 64,155 150,000 300,000 500,000 500,000 1000,000 500,000 750,000 750,000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64,155 16,430 

8 8 9,165 73,320 150,000 300,000 500,000 500,000 1000,000 500,000 750,000 750,000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73,320 20,875 

9 9 9,165 82,485 150,000 300,000 500,000 500,000 1000,000 500,000 750,000 750,000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82,485 25,635 

10 10 9,165 91,650 150,000 300,000 500,000 500,000 1000,000 500,000 750,000 750,000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91,650 30,720 

20 20 9,165 183,300 150,000 300,000 500,000 0 0 500,000 750,000 750,000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500,000 102,985 

30 30 0 183,300 150,000 300,000 500,000 0 0 500,000 750,000 750,000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500,000 156,645 

40 40 0 183,300 150,000 300,000 500,000 0 0 500,000 750,000 750,000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500,000 232,620 

50 50 0 183,300 150,000 300,000 500,000 0 0 500,000 750,000 750,000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500,000 331,080 

60 60 0 183,300 150,000 300,000 500,000 0 0 500,000 750,000 750,000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500,000 440,320 

70 70 0 183,300 150,000 300,000 500,000 0 0 500,000 750,000 750,000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500,000 523,810 

80 80 0 183,300 150,000 300,000 500,000 0 0 500,000 750,000 750,000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500,000 487,115 

90 90 0 183,300 150,000 300,000 500,000 0 0 0 750,000 750,000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500,000 530,965 

100 100 0 183,300 150,000 300,000 500,000 0 0 0 750,000 750,000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500,000 547,815 

105 105 0 183,300 150,000 300,000 500,000 0 0 0 750,000 750,000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500,000 53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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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上述利益演示中各项保险责任的保险金额为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的相关保险责任的保险利益。 

2.上述利益演示中的轻症疾病保险金和中症疾病保险金的给付次数合并累计，累计给付次数以六次为限。少儿特定重大疾病额外保险金、少儿罕见重大疾病额外保险金、重大疾病额外保险金、第二次重度恶性肿瘤保险金和第二次

特定心脑血管疾病保险金给付次数以一次为限。 

3.上述利益演示中的“重大疾病保险金”与“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不可兼得，即若本公司给付两项保险金中的任何一项，则其余一项保险金将不再给付。 

4.上述利益演示中，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初次患本合同所定义的轻症疾病、中症疾病或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并在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内被专科医生初次确诊的，本公司将豁免

自被保险人初次确诊疾病以后各期保险费。豁免的保险费视为您已交的保险费。 

5.上述利益演示中的现金价值（退保金）为各保单年度末的金额，我们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后，本合同现金价值减少至零，我们不再承担与重大疾病保险金所对应的重大疾病同组（分组参见本产品条款附表《重大疾病与中症疾病、

轻症疾病的除外对应表》）的中症疾病或轻症疾病对应的“中症疾病保险金”或“轻症疾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若您在投保时选择投保了可选保险责任“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我们不再承担本合同“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保

险责任。 

6.上述利益演示中，假定未发生基本保险金额变更、无保单质押贷款、无欠交的保险费或其他未还清款项。 

7.上述利益演示中的各项保险金均为单次给付金额。 

8.以上所有数值均为实际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资料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各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为准。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客服热线：95365 

签名栏(如需)  

 

投保人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